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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2 學年度轉系名額統計表乙份 
主旨：公告本校 102 學年度日間部四年制學生轉系申請事宜，

請 查照。 
依據：本校大學部四年制學生轉系申請要點辦理。 
公告事項： 
一、 申請及截止日期：依校行事曆規定，自 102 年 6 月 3

日（星期一）起至 102 年 6 月 21 日（星期五）止，請

申請同學於規定期間內辦理，逾期不論具有任何理由

概不予受理。 
二、 請親自填具申請表乙份（表格可至教學業務組索取或

逕至本組網頁【文件下載】處下載），並先徵求家長（或

監護人）及原屬系、院主管與導師同意於申請書上簽

章後，附在校歷年成績單於申請期限內送至教學業務

組辦理，資料填寫不完全者不予受理。 
三、 各系轉系名額統計表（如附件），提供給有意轉系之同

學參考，如有辦理轉系考（面）試，由各系另行規定

有關事項，凡申請轉系同學應密切注意擬轉入系之轉

系考（面）試公告，並應按時前往應試。 
四、 注意事項： 
（一） 先決條件（申請資格）：學業歷年平均成績達 65 分以

上；操行成績每學期均達 75 分以上。所規定成績條

件含本學期成績，各申請同學俟本學期成績結算完畢

後，未符合者即為不具轉系申請資格並原件退回，符

合者送轉入系辦理初審作業。 
（二） 申請轉系應親自辦理，請攜帶學生證俾便查驗。旣經

受理後不得以任何理由申請變更或撤銷。申請轉系以

乙次為限，一經核准者，非因具特別原因經轉出（入）

系系務會議通過並經教務長同意者（申請手續應於核

准轉入學年第一學期行事曆規定加退選開始前辦理

完成），不得再行轉入其他系組，亦不得再回原系組，

請慎重考慮再提出轉系申請。 
（三） 審查結果須俟召開 102 學年度轉系審查委員會議審定

（轉學生、申請入學生、推薦甄選生、繁星計畫生再

提請教務會議追認），預定 102 年 7 月 26 日將審定結

果於本校（處）網頁公告周知，另以書面通知給申請

同學。 
（四） 凡申請轉系者，次學期學雜費請暫勿繳納，俟轉系審

定結果公告後，錄取者由出納組通知換單後再繳費，

未通過者持原繳費單繳納。 
五、 本公告分送各學院、各系，請惠予張貼。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102 學年度日間部四年制各系（組）轉系名額統計表   

102/5/15 製表

人數 
學院別 系別 

二年級 三年級

機械設計工程系 5 17
動力機械工程系 10 16
自動化工程系 10 14
車輛工程系                 1 17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9 8
飛機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5 9
材料科學與工程系 23 18

工程學院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4 10
應用外語系 15 17
生物科技系 10 10
多媒體設計系 0 0

文理學院 

休閒遊憩系 3 5
電機工程系 11 9
光電工程系 4 9
電子工程系 2 3

電資學院 

資訊工程系 8 4
財務金融系 0 4
企業管理系 16 3
工業管理系 9 12

管理學院 

資訊管理系 0 11
合計 145 196

備註: 

一、學生申請轉系可轉入之年級︰ 
（一）二年級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各系二年級肄業。 
（二）三年級開始前申請者，可轉入性質相近系別三年級

或性質不同系別二年級肄業。 
二、各系（組）名額計算（d）：以各系核定招生名額加二

成（a），減去 101（2）在學人數（b），再減去 101（1）
休學人數（c）為各系（組）名額（d=a-b-c），但仍以

每班學生人數不超過 60 人為原則。本學期結束時各系

因學業成績不及格而退學所產生之缺額不併入各系之

名額。 
三、轉系錄取學生之班別、學號： 
（一）學號仍是舊學號。 
（二）若該系有甲乙兩班，原甲班編入甲班，乙班編入乙

班，但若編班後兩班級人數相差太多或單班逾 60 人

者，將權由教務處調整編班。 

                                  88 年 3 月 9日教務議通過 

                                89 年 1 月 4日教務會議通過 

                                             92年 7月 30日教務會議通過 

94 年 12 月 6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教育部有關規定及本校學則訂定。 

二、學生如認為所就讀系別與其志趣不合時，得申請轉系；或因身分 

    變更得經考試轉為在職進修生或日間一般生就讀，申請以一次為限。     

三、學生申請轉系可轉入之年級︰ 

 （一）二年級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各系二年級肄業。 

  （二）三年級開始前申請者，可轉入性質相近系別三年級或性質不 

        同系別二年級肄業。 

 （三）有特殊原因於四年級開始前申請者，可轉入性質相近學系或 

        輔系三年級肄業。 

 （四）日間部一般生轉在職進修生須已役畢。 

 （五）特殊狀況者得申請抵免學分後轉入適當年級。 

四、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轉系︰ 

 （一）修業未滿一學年者。 

 （二）已核准轉系一次者。 

 （三）在休學期間者。 

  （四）依其他法令規定不得申請轉系者。 

五、各系轉入學生年級之名額，以不超過該系原核定新生名額加二成 

    為度。 

六、申請轉系之學生，須先經原系之同意且成績必須符合下列先決條 

    件，方能申請： 

（一）學業歷年平均成績達六十五分以上。 

（二）操行成績每學期均達七十五分以上。 

七、教務處於每學年第二學期結束前三星期內公佈轉系規定，凡欲申 

    請轉系之學生，應於本校規定時間內，填具申請書表，送請轉出 

    系系主任簽註意見後，親送教學業務組彙整。期末考結束，即行 

    截止，不論任何理由均不得補行辦理。 

八、填表時祗限填一個志願，即不得同時申請轉入兩系，且一經填妥 

    志願送交教務處教學業務組後，即不得再行更改。 

九、教學業務組將學生轉系申請書表彙整，簽送各系，受理學生轉入 

    之系別於接受轉系申請書表後，應進行審核或考試。 

十、轉系申請經各系初審完竣並排列優先順序後，再送交教學業務組 

    彙送提請全校轉系考審委員會審定之，轉系核准之學生名單除由 

    教學業務組統一公告外並個別通知，轉系審查委員會由教務長及 

    各有關系別系主任組成之，以教務長為召集人。 

十一、經核准轉系學生，不得申請變更或撤銷；若有特殊原因變更或 

      撤銷須經雙方系務會議及教務長同意。 

十二、經核准轉系學生應辦理學分抵免，凡轉入年級前本系應修科目 

      巳在原系修習及格，經轉入系審查通過後經系主任核准承認 

      者，可抵免免修，但仍須在規定年限內修足轉入系別規定之科 

      目及學分數，方准畢業。 

十三、各系應就轉系學生所修學程及課業進行管制與輔導。 

十四、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章則之規定辦理。 
正本：四技一、二年級各班級（不含攜手專班） 

十五、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副本：教學業務組、各學院、各系 

http://academic.nfu.edu.tw/ezfiles/11/1011/attach/68/pta_14198_1272349_98737.pdf
http://academic.nfu.edu.tw/ezfiles/11/1011/attach/38/pta_15081_5712465_18104.pdf

